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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宁夏青铜峡市人民政府                   

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2月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宁夏青铜峡市人民

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宁夏青铜峡市人民政府签署《环保

包装箱智能工厂项目投资协议》，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亿元，在青铜峡工业园区

建设环保包装智能工厂项目，建成约4万平米的智能包装箱生产车间、办公、职

工食堂、宿舍等其他附属设施。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与上述项目投资事

项有关的全部法律文件、并办理在宁夏青铜峡市公司工商登记手续的全部事宜。 

2、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宁夏青铜峡市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主体为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主体为公司拟在

宁夏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宁夏吉宏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具体名称、地址

等信息以工商注册登记、项目备案批复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建设内容：建成约4万平米的智能包装箱生产车间、办公、职工食堂、

宿舍等其他附属设施。 

2、项目投资总额：总投资1.5亿元。 

    3、位置和面积：项目位于青铜峡工业园区，总用地面积约115 .2亩（以实际

出让为准）。 

4、取得方式：通过公开受让方式取得上述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 

5、公司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青铜峡市进行公司注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1、宁夏地处黄河经济带的核心地区，是我国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

重要一级，也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由于宁夏地区具有得天独

厚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良好的生产条件以及相比内地经济运行成本低廉

等特点，吸引了大批食品饮料、奶制品、啤酒等快消品行业的企业巨头在宁夏投

资设立生产基地，该地区包装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公司本次在宁夏投资建厂，可就近为战略合作客户位于宁夏的工厂提供更为

优质、高效、便捷的供货服务，有效降低物流运输成本，紧跟客户扩张步伐，在

满足客户需求不断提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2、目前为止公司在西部地区尚未成立包装生产基地，本次在宁夏地区投资

建厂，根据生产产品及相应工艺流程，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合理规划实施智能

化设计方案，通过引进先进高端生产机器设备，有效运用生产设备系统、ERP系

统、智能化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人员、设备、订单、物流与仓储信息的全自动

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过程损耗，建设数字化、个性化、规模化、自动

化的高端智能工厂。 

本次项目实施完成后，可填补公司包装业务生产基地在西北地区的区域空白，

完善包装业务的基地布局。同时，公司可运用多年积累成熟的建厂经验、包装生

产技术及运营管理经验，在为战略合作客户提供服务的同时，利用服务品牌客户

的影响力逐渐辐射宁夏周边地区潜在的包装客户，逐步开拓宁夏及周边地区的客

户资源及包装市场，进一步满足公司产业扩张、实现长期战略发展目标的需求。 

3、宁夏青铜峡市人民政府将根据本次投资建设进展及项目达产后的生产运



营情况，给予公司相应的财政激励，包括财政扶持资金奖励以及相应的税收优惠

政策，并在当地银行贷款、员工招募及培训等方面为公司提供支持。 

借助国家西部大开发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契机，以及宁夏区域的优势资源

及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在宁夏投资建厂，不仅契合国家战略规划方向，同时也符

合公司自身发展规划，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

综合竞争力。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资金投入较大、资金筹措需增加相

应的财务费用，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土地使用权尚需通过

招拍挂程序公开受让，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手续、国家或地方有

关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项目实施及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协议所涉投资项目尚未实际实施，且实施周期较长，短期内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2、上述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交易

对方形成业务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青铜峡市人民政府签署的《环保包装箱智能工厂项目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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